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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研〔2025〕22 号

校内各部门：

经 2025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上海理

工大学优秀本科直博生激励计划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理工大学

印盖 2025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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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

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文

件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激励机制，鼓励全国优秀推

免生攻读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直博生”），结合上海理工

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基本原则

第一条 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严格筛选、宁缺

毋滥”的原则，通过营造创新环境、自主申请、择优资助、

跟踪培养等方式，激发直博生创新积极性，着力培养拔尖创

新人才。

第二章 基本条件

第二条 申请直博生激励计划的学生，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

品德优良。

（二）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秀，专业排名名列前茅，具

有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和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与专业

能力。

（三）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荐免试资格，在推免录取阶

段经学校考核选拔为直博生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评选

第三条 申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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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被学校录取的优秀本科直博生，均可于入学后的第一

学期申请直博生激励计划，具体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。

第四条 评选方式

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导师推荐，所在二级办学机构

初审并公示无异议后，报研究生院复审确定名单并公示。

第四章 激励标准与发放管理

第五条 激励标准

对审批通过的直博生，在其入学当年取得正式学籍

后，给予一次性资助人民币 20000 元/人。

第六条 发放管理

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获得资助的直博生若未能完成博士

研究生阶段学业（如分流至硕士研究生培养或中途退学），

学校将追回全部资助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七条 获得直博生激励计划资助的直博生，在符合相

应条件的情况下，可同时申请学校其他研究生奖助项目。

第八条 鼓励各二级办学机构结合实际情况，自主设立

配套激励措施，不断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与培养质量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
— 4 —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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